2024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
情况说明
一、2024年，我县深入贯彻“全过程”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对2024年度预算资金执行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绩效监控。一方面，要求县直各预算部门和单位对1-7月的财政资金拨付和项目运行情况进行部门自监控，对预算部门和单位提交的部门监控报告逐一进行审核。另一方面，财政局对汉山水库项目等4个项目（金额156312.2万元）1-7月份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预算资金执行情况进行财政直接监控。坚持资金下达和资金绩效监控同步“一竿子插到底”，对资金使用效益不好的单位或项目，提前进行预警纠偏，切实发挥绩效监控的作用。

二、2024年要求所有县直预算部门和单位对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全部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。财政局对自评情况进行抽审，并对抽审情况进行通报，对绩效自评报告质量较高、绩效目标完成较好的单位，在下一年度项目立项和预算分配方面给予一定的优先权，反之，对绩效评价报告质量较差的单位，在下一年度进行压缩或取消项目预算。同时，选取柳河镇肉牛养殖场项目等4个重点项目（金额26660.2万元）和方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金额99192.38万元）等4个预算部门整体支出开展财政直接评价，有力推动了部门整体及重点项目资金聚力增效，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质量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加强评价结果应用。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制度，将2024年度财政直评项目结果反馈被评价单位和预算股，作为项目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，全年节约预算2998.3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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